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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po cemetery，in Yangping Township，Lingbao city，Henan Province，belongs to Miaodigou
period of Yangshao culture. During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cemetery from 2004 to 2006，thirty －
four burials were found here.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full and accurate record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 study results of multi － disciplines for the cemetery，we try a new exploration
on the cemetery through combining scientific means with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long the diet trace of δ13 C
and δ15N analysis of human bones from Xipo cemetery. It is found that the cemetery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nd two parts of them are main，which is useful to order the classes of these people’s diet，and can be
gained the support of the burial － offerings and their place in chambers as well. Those topics，such as use of
burial － offerings，burial dates and burial hierarchy are also discussed here.

Key words: Xipo cemetery，δ13 C and δ15 N analysis of human bones，the cemetery dividing，burial
dates，burial hierarchy

摘 要: 西坡墓地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2004 年 － 2006 年发掘墓

葬 34 座。本文以考古学翔实而完整的发掘记录与深入的分析研究为基础，以碳氮稳定同位素古人类

食物分析为主线，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尝试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结合进行西坡墓地的新探讨。研究

发现，西坡墓地似可划分为三部分，其中主要的为两部分。这样的划分不仅有利于食物分析关系上的

理顺，而且还可以得到随葬器物的使用以及摆放上的支持。文章还对器物使用、墓葬年代以及墓葬等

级划分及其方法等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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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西坡墓地墓葬分布图
［3］

《灵宝西坡墓地》［1］
考古材料系统、详实，

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各方学者的精

彩分析为深入探讨创造了条件。本文在先前考古

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学科研究的成果，通过

多视点、多角度的分析，对墓地划分，身份认定

以及器物的使用及意义等方面作了进一步探讨，

使我们有机会再读西坡。
一、问题的缘起

问题的缘起还要从先前的食物状况分析结果

的考察说起。
在第五次、第六次发掘中，西坡墓地共发掘

墓葬 34 座
［2］。发掘的墓葬大小不等，随葬品种

类、数量也不尽相同。(图一)

依据考古学家最初对于墓地墓葬的划分，即

墓口面积 8 平方米及以上的为大型墓葬，4 ～8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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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的为中型墓葬，4 平方米以下的为小型墓

葬。西坡墓地大型墓葬有 7 座，其中墓口面积大

于 12 平 方 米 的 有 4 座， 分 别 为 M27，M29，

M17，M8; 墓口面积为 8 ～ 9 平方米的有 4 座，

分别为 M16，M18，M31，M34。中型墓葬有 13
座，分别为 M6，M30，M13，M14，M24，M26，

M3，M5，M12，M21，M10，M23，M33。小 型

墓葬 有 13 座，分 别 为 M11，M9，M22，M19，

M15，M4，M28，M20，M25，M7，M32，M2，

M1。笔者应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其

中 31 座墓葬人骨进行了分析，得到墓主人主食、
营养级信息，并以此对男女性别、不同年龄、不

同规格墓葬进行比较，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

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墓葬规格与营养级

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图二)

图二 西坡墓地人骨 δ15N 分析结果
［4］

图三 西坡墓地墓口面积与其墓主人 δ15N 分析值之间的比较

将图二中的结果与图一中的墓葬相比较可以

看出，属于大型墓葬的 M8，M18，M27 和 M29，

其 δ15 N 表征的值营养级基本均在 10. 5‰以上，

明显高于其他中小型墓葬墓主人的营养级，两者

之间形成鲜明对照。随之，做了墓主人 δ15 N 值

与其墓葬墓口面积之间的相关性考察。(图三)

图三显示了墓葬墓口面积与墓主人 δ15 N 值

之间的相关性比较状况。由此所得到的相关系数

为 0. 63，显示出两者具有相对较为明显的相关

性。但同时，从图三也可以看出，在较大型墓葬

和较小型墓葬的某些区段，墓主人 δ15N值与其墓

口面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使

相关性程度受到影响。其中最为明显地是几座较

大型墓葬，从总体上看，这几座墓葬墓主人的

δ15N 值均高于中小型墓葬墓主人，但他们相互

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性还比较明显，如 M27 的墓

口面积 为 16. 9 平 方 米，墓 主 人 的 δ15 N 值 为

10. 83‰; M29 的墓口面积为 13. 2 平方米，墓主

人的 δ15 N 值 为 10. 78‰; M8 的 墓 口 面 积 为

12. 21 平方米，但墓主人的 δ15 N 值为 12. 65‰，

明显高于前两者。由列出的数值可以看出，对于

这几座墓葬来说，墓口面积较大者，墓主人的

δ15N 值并不是相对较高者，因而使得图中此部

分由 δ15N 值形成的曲线不是随墓口面积值的减

小形成平滑的线段，而是上下起伏变化，形成折

线。
由先前学者们对于墓地墓葬的研究可以发

现，一个氏族或家族中的墓葬相互之间一般比较

聚拢，有自己相对集中的区域，也有大致类似的

朝向，相对比较容易区分，如大汶口文化的刘林

墓地
［5］、三 里 河 墓 地

［6］，仰 韶 文 化 的 姜 寨 墓

地
［7］，史家墓地

［8］
中的各个小墓群的分布情况。

西坡墓地的墓葬是否也可以进一步区分出各自相

对独立的群体呢? 从现有的墓葬分布情况看，似

乎可以依照相互之间距离的远近，区分为各自相

对集中的 3 部分。这里依据墓地现有的分布情

况，做初步的划分:

第一部分为偏西的部分，包括 M23，M24，

M25，M26，M27，M28 和 M29，共 7 座 墓 葬，

称为西区。
第二部分为偏东的部分，包括 M8，M18，

M20， M17， M30， M16， M31， M15， M21，

M12， M14， M11， M22， M10， M13， M9，

M19，M5，M6，M34 共 20 座墓葬，称为东区。
第三部分为东南面的部分，包括 M1，

M2，M3，M4，M7，M32，M33 共 7 座 墓

葬，称为东南区。(图四)

这样作出的划分是否合理，下一步要

做的是找出相关的证据以检验其合理性。
二、墓地划分依据的讨论

(一) 墓口面积与墓主人 δ15 N 值之间

的相关性

首先还是由墓口面积与墓主人 δ15 N 值

之间的相关性程度来看一下。
划分成 3 个区后，西区 7 座墓葬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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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西坡墓地墓葬分区图

关系数为 0. 88。明显高于西坡墓地整体比较的

相关系数 0. 63。东区 20 座墓葬的相关系数为

0. 71，稍高于整体比较的相关系数。东南区 7 座

墓葬的相关系数为 0. 13，明显低于整体比较的

相关系数，显示出其相关性较差。西区和东区划

分后，相关系数都高于原先的整体比较所得值，

似乎表明这样的划分比先前未划分的状态更为合

理。相比之下，东南区的相关系数值比之整体值

下降，显示出划分的合理性较差。
(二) 分区与墓葬 M27 和 M8 的考察

1. 墓葬 M27 和 M8 的规格等级

通过对墓口面积、墓葬结构以及随葬品数量

的考察发现，M27 和 M8 分别为西区和东区规格

等级最高的墓葬。
从墓葬规格上看，西区的墓葬中 M27 墓口

面积相对最大，为 16. 9 平方米，其墓葬结构也

属于最为复杂的，比如在其脚坑、墓室上均有盖

板，在墓室的盖板上还覆有麻布。墓室内有草拌

泥填封，其中还夹杂有酸枣、野茉莉、野山楂、
柿、山胡椒等多种植物叶子。M27 的随葬品有 9
件，是西区中随葬品数量最多的。

东区的墓葬规格最高者应属 M8。M8 墓口面

积为 12. 21 平方米，其随葬品数量为 11 件。在

墓口面积与随葬品数量上均可与 M8 相媲美的是

M17 和 M31，M17 墓口面积为 12. 42 平方米，随

葬品数量为 12 件，但在其他方面较之 M8 稍差，

比如其深度仅为 1. 44 米，较之 M8 的 2. 2 米深

度，明显浅一些; 在其随葬品的种类上，如陶

壶、陶缸、釜灶等，M17 中均不见。而簪或簪形

器在 M17 中所占的比例较大，但这类器物的身

份等级特征在西坡墓地似不甚明了。M31 有 15
件随葬品，较之 M8 为多，但随葬品的质地和制

作的精致度，较之 M8 稍差，如簋型器、釜灶

等。M31 虽然缺乏墓口宽的数据，但据其所在位

置和朝向以及它的墓口长度，推测应同 M34 的

墓口面积大小相近，即 8 平米上下，应较之 M8
明显为小。

由此看来，M27 和 M8 应分属为西区和东区

的核心或首领级墓葬。而处于东南区的墓葬中则

没有发现具备这种较高等级条件的墓葬。
2. 墓葬 M27 和 M8 墓主人的营养级

通过对墓主人营养级的考察可以发现，西区

和东区这两个区域各自群体中墓葬规格、等级相

对最高的，其墓葬主人的营养级也均为最高者。
人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

［9］，表

示墓主人营养级的 δ15 N 值在西区最高的是 M27
墓主人，为 10. 83‰; 在东区是 M8 的墓主人，

其值为 12. 65‰，两者均在各自区域中享有最好

的食物。这表明不仅在死后的丧葬礼仪上，两位

墓主人在各自区域中的待遇等级最高，其生前的

生活环境也是各自区域中最好的。在整个墓地中

δ15N 值超过 10‰的仅为 5 人，不到整个墓地分

析人数的 1 /6。
而处于东南区的墓葬中，其 δ15 N 值最高者

为 9. 61‰，显然达不到等级较高者的水平。
3. 墓葬 M27 和 M8 出土的随葬品———大口缸

通过对随葬品的考察可以发现，西区和东区

这两个区域各自群体中墓葬规格和等级相对最高

的墓主人，在其随葬品上也具有一定的对等性。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各具有一对纹饰、色彩比较考

究的大口缸。该器物制作原料选择的是含有大小

不一的白色石英颗粒的夹砂陶土，器物外表面在

篮纹之上施有一定宽度的红色彩带，其上有近圆

形的斑点点缀。其中一个大口缸在外表面中部偏

下的位置还施有一圈附加堆纹。这对器物制作工

艺的复杂程度以及精致程度在整个墓地陶器类随

葬品中显得非同一般，而且在其造型、纹饰、尺

寸等方面也几近相同或类似，应该是专门设计制

造对等的两对器物。由于此器物仅在 M27 和 M8
中发现，应为象征身份、等级的器物。

4. 墓葬 M27 和 M8 墓主人体质人类学方面

的考察

依据体质人类学家对墓地出土人骨的鉴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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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以看出，西区规格等级最高的墓葬 M27 墓

主人和东区规格等级最高的墓葬 M8 墓主人在骨

骼形态上十分相似，通过 “能测量到的颅长、
颅宽、最小额宽、两眶外缘宽、两眶外缘间高、
鼻颧角、颅指数和额宽指数等 8 项变量”的聚

类统计结果显示，两者在头骨形态特征上具有相

似性
［10］。同样具有相似性的还有肢骨以及身高。

M8 和 M27 墓主的身高分别为 163 厘米和 165 厘

米左右，均属男性中身高较低者。肢骨的测量结

果显示，西坡墓地中有 4 个男性个体其 “肢骨

特征上呈现女性化特征，尤其是高等级墓葬 M8，

M27 和 M29 的 3 个个体”，并认为“他们之间可

能存在更近的关系”［11］。M27 和 M8 墓主人两者

头骨上均有“发育完整的额中缝”，而一般这样

的完整额中缝出现率较低。由此，两者之间被认

为“可能存在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12］。这似乎

也显示出两位墓葬主人在其亲缘关系、家族背景

方面可能的对等性。
以上讨论显示，墓葬 M27 和 M8 无论从相对

等级，还是从其他方面的对等性上看，应分别属

于西区和东区首领级人物，有可能是一个大家族

中的两个分支家族的族长式人物。
(三) 分区与几种随葬品的考察

1. 墓地随葬品中的玉钺

钺，较早期时是和石磨盘、石磨棒等同出，

而在较晚期时是和刀之类的共存，所以被认为在

较早时期一般是用作工具，较晚时期可能较多地

是用作武器。而玉钺则被更多地赋予了权利、地

位的象征，可能还有财富的含义于其中，因而也

被认为属 “礼仪”之玉钺
［13］。西坡墓地共发现

玉钺 13 个，分别出自 M8 ( 大型墓)，M17 ( 大

型墓)，M31 ( 大 型 墓)，M34 ( 大 型 墓)，M6
(中型墓)，M30 (中型墓) M11 (小型墓)，M9
(小型墓)，M22 (小型墓)。富含诸多寓意的玉

钺全部出土于东区墓葬，在西区没有出现，即便

是西区的几座较大型墓葬亦不见。这种现象应该

不是偶然的，似乎暗示了两个区域之间的差别，

推测这有可能是两个家族之间的差别。
这种差别蕴含的是等级地位、富庶与否，抑

或是偏好、标志? 虽然还难以解答，但显示了两

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2. 墓地随葬品中的石钺

整个墓地中发现的石钺仅有 3 件，一件出土

于西区的 M24，另外两件分别出土于东区的 M9

和 M17。这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石钺在各自墓

葬中的摆放位置。出土于 M24 中的石钺位于墓

主人头的左侧，而出土于 M9 的石钺位于墓主人

头的右侧，出土于 M17 的石钺则在墓主人的右

手外。再结合东区独有的玉钺也基本处于墓主人

的右侧看，石钺分别置于左侧和右侧这两种不同

的摆放位置，或许隐含了东区和西区之间的区

别。
关于钺的摆放位置，据相关的研究

［14］，如

良渚文化的反山
［15］

和瑶山
［16］

的墓葬群中，钺的

摆放也是各不相同，反山墓地墓葬中的钺基本摆

放在墓主人的左侧，而瑶山墓地墓葬中的钺则摆

放在墓主人的右侧。研究者认为摆放位置不同，

有可能意味着两处墓地的等级有差别。相比之

下，西坡墓地中这种摆放上的差别也可能蕴含有

等级因素，但好像作为家族之间的区别，似乎更

合理些。
3. 墓地随葬品中的发簪

墓地中发现的发簪及簪形器有 17 件，分别

出土于 5 座墓葬。其中 M14 出土 2 件，M17 出

土 5 件，M18 出土 4 件，M19 出土 4 件，M34 出

土 2 件。因为残骨器与簪形器有相似之处，若将

此也算在其中的话，则 M11 有 4 件，M8 有 1
件，M31 有 2 件，M34 有 2 件。出土此类器物的

墓葬区域特征比较明显，均属东区，西区则未发

现一例。这是否也显示两个墓葬群之间的差别?

倘若这种差别确实存在，则表明在发簪的使用

上，也应存在一定的规矩或要求。
相对于群体之间，群体内部的交流、沟通应

更为密切，因而在一些生活习惯、习俗、服饰等

方面也更具认同感，有较多的相似性，由此也就

形成了群体之间的审美差别，比如服饰、装束上

的不同，会显示出群体的各异
［17］。当然，其中

还有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等社会因素的掺

入。
设想在距今 5000 多年的西坡，限于当时的

生产力水平，在染织材料、染织技术等均欠发达

的条件下，所能够体现出来的服饰上的差别肯定

也是有限的。发饰可以说作为服饰的补充，客观

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发簪的使用与否，是

不是也就成为了一种标志呢?

以上是相对较为明显的、可作为进行相互比

较的一些现象。还有的虽然并不是太清晰，但也

值得考虑，不妨在这里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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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坡墓地分布图可以发现，M8 和 M27 两

座墓葬有着大体一致的朝向。墓葬登记表显示，

具体测算出的方位分别是西北向的 295°和 296°，

而在此朝向附近与之偏离度数较小的墓葬并不

多，仅有 M21 (295°)，M30 (294°)。由西坡发

掘者依据下葬的植物以及其他文献等相关资料进

行综合研究
［18］，认为部分墓葬的朝向或许同死

亡时间有关系，这应该是一种说法，但两座大墓

朝向如此相近，是否有对等因素存在，也值得考

虑。由此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或许还应有其朝向是

否同家族因素相互关联
［19］。再者，在朝向比较

相近的几座墓葬中，其纬度相近的也仅有 M8 和

M27 这两座墓葬，值得关注
［20］。另外，这些较

大型墓葬在排列、朝向等方面的相互关联，似也

展露出一个大家族中的两个小分支的特征。
通过体质人类学人骨的分析研究发现，M8

和 M27 这两座墓葬主人都曾受过胸部创伤，M8
墓主人伤在左侧， “左侧肋骨有断裂愈合痕迹，

愈合处明显膨大”。M27 墓主人伤在右侧， “右

侧第 2、3 肋骨中部有骨折错位愈合”［21］。体质

人类学研究结果显示，西坡墓地的居民中所发现

的骨折有病理性和创伤性两种，而 M8 和 M27 墓

葬主人均属创伤性的。创伤性骨折除肋骨外，还

发现有属于肢骨的肱骨骨折，颈椎骨塌陷以及胸

椎被贯穿等。墓地中肋骨创伤较明显的只有 M8
和 M27 两座墓葬主人。研究者推测，导致创伤

的发生，不能排除其偶然性，但也有可能与暴力

冲突 有 关。再 就 是 可 能 有 “打 斗 或 对 抗 竞

赛”［22］。设想若冲突发生在 M8 和 M27 两位墓主

人之间的话，则有可能存在个人或家族之间的冲

突、打斗、对抗竞技等暴力行为。
(四) 关于墓地划分的补充

关于墓地的划分，最后再做一点补充讨论。
在前面墓地划分中是依据墓地墓葬的自然分布所

进行的大致划分，对墓葬分布再进行稍细一层的

观察可以看出，在东区靠近最北面的 3 座墓葬

M34、M31 和 M30，距离东区主体墓葬群稍远一

些，而且相互之间排列整齐，其朝向也比较一

致，有些独立成组的迹象。东区最东面的 M6 和

M5，也离东区主体墓群稍远，是另有归属，还

是各自独立，这里也稍加讨论。首先，东区最北

面的 3 座墓葬，虽距东区主体墓葬群稍远，但距

离西区墓葬群更远，从位置上看，不应归属于西

区。再者，此 3 座墓葬中有两座出土有玉钺，而

且摆放在墓主人的右手或头的右侧，这些同东区

其他出土有玉钺的墓葬中的摆放位置相同。由此

看来，此组墓葬还是应属东区墓葬群。再看 M6
和 M5，其中 M6 中也出土了玉钺，而且其摆放

位置处于墓主人头的右侧，所以也应属于东区。
M5 中没有玉钺这类可以作为明显标志的器物随

葬，仅有的随葬品是一石纺轮，墓主人是一位女

性，推测其身份有可能与纺织有关。由于与东区

主体墓葬群的相对距离稍远，推测该墓主人生前

可能是该家族较远一些的亲戚，抑或是在社会生

活上与该家族过往甚密的外族人。
(五) 关于东南区墓葬

综上分析，西区和东区有可能是一个大家族

中的两个小家族分支的墓葬群，东南区则同前两

者之间有差别。仅由墓葬规格看，不具备一般家

族墓地那种大大小小墓葬兼有，呈比较自然状况

的墓葬群，而是在规格上相对比较单一的群体，

因而不应属于各自相对独立的家族体系的墓群。
由东南区的墓葬规格和墓中的随葬品来看，除了

M3 墓口面积较大些，并发现有 10 余件高度或直

径几乎均不足 3 厘米的象征性小杯形器外，其余

墓葬墓口面积均较小，且几乎不见随葬品，因而

推测这几座墓葬或许是外族人，抑或身份低微，

也有可能是触犯了家规而被排斥不能入家族墓地

的人。
从已有的研究看，其中有这样几座墓葬的情

况比较引人关注，例如西区的 M26 和东南区的

M3，两座墓葬从随葬品上看，均随葬高度在 3
厘米上下的小杯形器和石块，而仅以此两类为随

葬品的，墓地中也只有这两座墓葬。同时，据体

质人类学研究，两位墓葬主人在体貌特征上也有

相似之处，“两个体的肢骨形态极其相似”，并

认为两人“也可能存在遗传关系”［23］。从两个体

的 δ15 N 分 析 值 看，两 者 也 比 较 接 近，一 个 为

9. 05‰，另一个为 8. 80‰，显示了两者相近的

生活水平。而两位比较亲近的人一位葬于西区，

另一位则葬于东南区，显然有些不合常理。再如

东南区的 M33 和东区的 M10，从体貌特征上看

两位墓主人也有相似的体貌特征和身高，而且均

习惯于用左手，这些均显示了较近的亲缘关系。
在随葬之物上也显示出其雷同性，即仅在其脚下

有一石块。但两者亦未能同葬一区。再结合其食

物状况分析结果看，M33 墓主人 δ15 N 分析值为

9. 51‰，这一分析值虽然难以同墓地中较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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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的墓主人分析值相比，但明显高于西区和东

区的一些中、小型墓的墓主人，而且还明显高于

M10 墓主人，显示其生前也具有相对较好的生活

环境。该墓主人死后没能同其亲友或家人同葬一

区，反映出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该墓主人的家

族地位发生了变故，因而很快变成了另类人
［24］。

综上，由墓葬规格、随葬品等所体现出的差

异或对等，再结合体质人类学、食物状况等研

究，可以认为东区和西区有可能是一个大家族中

两个分支的小家族墓地，而东南区的墓葬中则有

些不排除类似那种 “特葬墓”的可能
［25］。再结

合第三次发掘
［26］

和第四次发掘
［27］

的资料看，在

该墓地的北面与墓地相距数百米的地方，考古学

家发现了两座面积分别为 204 平方米 ( F105)

和 240 平方米 ( F106) 的半地穴式大型房址。
两所房址的门一个朝向东南，一个朝向东北。结

合墓地的两个分区看，若两个家族这一说法成立

的话，是否有可能同这两个大型房址建立联系

呢? 当然，这样的联系必须是以考古学和年代学

研究的支持为前提的。
三、与墓地相关的其他问题的讨论

(一) 关于用钵

墓地发掘者讨论了随葬器物碗、钵与性别以

及年龄的关系。依据所列出的碗和钵的随葬情

况，这里笔者还想仅就钵做进一步的讨论。
墓地中发现了 8 件陶碗，分别出自两座女性

墓，M6 有 2 件，M14 有 1 件; 一座性别不明的

墓 M17 有 1 件; 4 座男性墓，M13 有 1 件，M24
有 1 件，M29 有 1 件，M30 有 1 件。12 件陶钵，

分别出自 5 座女性墓，M14 有 1 件，M16 有 1
件，M18 有 1 件，M31 有 1 件，M34 有 2 件; 一

座同时葬有一位女性和一个幼儿的墓 M11 有 2
件; 一座性别不明的墓 M17 有 1 件; 两座男性

墓 M8 有 2 件，M27 有 1 件。陶碗的出土情况，

仅就性 别 明 确 的 墓 葬 看，男 性 墓: 女 性 墓 为

4 ∶ 2。出土陶钵的男性墓: 女性墓为 2 ∶ 6。结合

分区与用钵情况，只有两座男性墓中出土有陶

钵，而此两座墓葬墓主人分属各自分区的核心级

人物。是否由于他们不一般的地位，才可以随葬

一般男性所没有的陶钵呢? 若是如此，则钵的女

性特征就更加明显。
整个墓地中性别清楚的女性墓葬总共 10 座，

其中没有出土陶钵的有 4 座，占 2 /5，其中 3 座

墓葬的随葬品情况为，M5 随葬的只有 1 件石纺

轮; M22 有 1 件玉钺和 1 件玉环，但其墓口面积

很小，仅为 1. 56 平方米; M23 没有任何陶器随

葬，也未见任何其他随葬品。可见这 3 座墓葬均

属较为特殊，或等级较低者。另外一座墓葬 M6，

墓葬中虽然没有陶钵，但有 2 件陶碗。从整个墓

地墓葬的出土器物情况看，出土 2 件陶碗的仅有

该墓葬 1 座，不知是否多出的陶碗可有代替陶钵

之意。倘若如此，则是有陶器随葬的女性墓葬均

见陶钵，抑或陶钵不仅与性别相关，也隐含有一

定的等级色彩。
(二) 关于用玉钺

如前所述，玉钺仅在东区出现，13 件玉钺

出土于 9 座墓葬中，其中 3 座男性墓葬，1 座性

别不明墓葬，1 座女性和幼儿的二人合葬墓和 4
座女性墓葬。男性墓葬中 M9 中的玉钺发现于填

土中，暂不讨论。其他两座男性墓葬中，M8 的

玉钺放置于墓主人右手外边，M30 的玉钺置于墓

主人右边盆骨下面。4 座女性墓葬中，M6，M22
和 M31 的玉钺都置于墓主人头的右侧，M34 的

玉钺置于墓主人右手边和脚坑。葬有女性和幼儿

墓的 M11 中，玉钺则似置于幼儿的右手外边和

左腿处。其中 M6 和 M31 墓主人年龄分别为 40
和 45 岁左右，M22 为 16 ～ 20 岁，M34 为 14 ～
16 岁，M11 为幼儿。这样看来，似乎成年男性

和未成年人墓中，玉钺放置在右手边 (M22 的

墓主或许许配了人家，被认为是成年了)，而成

年女性墓中，玉钺则放置在头的右边。
另外，M11、M34 墓主人属未成年人，除在

墓主人手边置玉钺外，还有另外的玉钺置于其腿

部或 脚 坑 中，似 乎 是 对 未 成 年 者 的 照 顾
［28］。

M22 墓主人的右腿外边有一玉环，不知是否也隐

含此意，若是如此，此墓中 2 件玉器的摆放体现

的应是该墓主人的双重角色。
通过考察发现，若以墓主人头向为基准的话，

13 件玉钺中大部分其刃口是朝向上方的，只有

M30 和 M9 是朝向下方，而这两座墓葬中的玉钺

一件发现在填土中，另一件发现是在盆骨下，同

其他墓葬中的放置位置多少有些不相同。
(三) 关于 M17 墓主人

1. M17 墓主人的性别和年龄

由于现代墓的侵扰，M17 墓主人骨架所剩无

几，难以判定其性别和年龄，但其所居墓穴较

大，令人关注，成为西坡墓地中的一个谜。通过

上述对遗迹现象的讨论，似可以观察到些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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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有助于这一谜团的破解。首先是陶钵的存在

与否。西坡墓地中除两座级别最高的男性墓中出

土有陶钵外，其余的陶钵均出于女性墓葬中。
M17 墓中也发现有陶钵，表明女性的可能性较

大。第二是玉钺及其数量。M17 中出土玉钺两

件，属出土玉钺较多的墓葬。而其他出土玉钺的

墓葬中，玉钺数量较多的 M34 为未成年人墓，

由这一点上看，M17 墓主可能是未成年人。另有

M11，M11 中出土了 3 件玉钺，其中可鉴别出 2
个人骨个体为一位成年女性和一位幼儿。该墓葬

中幼儿的骨骼较完整，且玉钺明显放置在幼儿的

右 (手) 腿外边，其他成年女性墓中玉钺均置于

头的右边表明玉钺应该是随葬于幼儿的。再者，

在幼儿左腿处放置一件玉钺，这也与 M34 的情况

类似，由此则可以认为，随葬玉钺较多的应为未

成年者，推测 M17 墓主可能属于未成年人。
仍然令人不解的是，M17 墓主人头上有发

簪，而在其他墓葬中墓主人头上发现有发簪的均

为成年男女，如 M14，M18 和 M19。有些未成年

者的墓葬也出土有发簪或簪形器，如 M34，但那

是发现在脚坑中。且体质人类学家依据 M17 中

所发现的个别牙齿和零碎残骨片也推测该墓主人

有可能为成人。
据这一线索看，或许 M17 墓主人的身份还

应再做进一步的考察。被近代墓葬打破的 M17
墓主人骨骼只残剩零星小片，难以辨识出个体情

况，但遗留的器物及大致的位置还是清晰可见，

其中除了头部上方的两件骨簪外，在右手边的位

置有 1 件石钺，1 件玉钺，1 件象牙箍形器，3
件骨簪形器。在脚坑中，墓主人左腿下方的位置

有 1 件玉钺。在脚坑偏东北角的位置有 1 件陶

钵，1 件陶碗，1 件骨管状物。细细观察这一场

景，应该说似曾相识，因为 M11 墓葬中钺的数

量及大致的摆放位置、朝向，残骨器大致的数量

和摆放，象牙箍形器的位置等，这些均同 M17
很相像，其中的差别仅是其右手边的钺，M11 中

是 2 件玉钺，而 M17 中有 1 件是石钺; M11 中

的残骨器较之 M17 中的骨簪形器多一段; 两个

墓中出土的象牙器的大小有些不同。若可以忽略

这种差别的话，则很有可能 M17 类似于 M11，

是一座 2 人合葬墓，即一成人和幼儿的墓葬。
2. 关于 M17 墓口面积稍大于 M8 的原因

前面提到 M17 墓口面积稍大于 M8。但从墓

葬深度、随葬品种类和质地上看，该墓主人的等

级身份不应高过 M8 墓主人，而且食物状况分析

结果 (9. 85‰) 也显示其营养级明显低于 M8 墓

主人 (12. 65‰)，由此看 M17 墓葬墓口面积似

不应大于 M8。怎样看待这种僭越行为，可能其

原因比较复杂，这里仅依据墓地给出的遗物资料

略作讨论。
首先看一下 M8 和 M17 墓葬中所出随葬品。

M8 中出土了一件骨质地的 “骨箍形器”，“乳白

色，近椭圆形，长径 8. 8、短径 6. 2、高 3. 7、厚

0. 6 厘米”［29］。该器物位于墓主人的头部偏上的

位置。M17 出土了一件骨管状物，与 M8 的那件

“骨箍形器”有些类似。该器物 “为动物肢骨的

一段。近空心圆柱状，一端较光滑，一端有疤

痕。内壁为自然骨骼内面，较粗糙。直径 2. 8、
高 1. 7、厚 0. 5 厘米”［30］。出土于脚坑中。尽管

目前还不清楚这类器物作何之用，但墓地中发现

这类器物的仅为 M8 和 M17，这是否显示出两者

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当然，两件器物虽为同一

质地，且均为管状，但在其大小、器形方面还是

有些差别，是否可作为同一类器物看待也还有待

于进一步讨论。此外，发掘者提到了墓地中的早

殇者，由上面随葬品及其摆放位置等方面的讨论

推测，M17 墓主人也应为这种早殇者，年纪轻轻

就去世了，因而得到了“特殊葬仪”［31］，即墓葬

墓口面积较大。而更为关键的是可能死亡时间早

于 M8 墓主人，这是能够被允许或实现这一僭越

的重要条件，因为为地位相对较低的人实行如此

“厚葬”，这应该是首领的权利。而结合年代的

测定结果来看，在所测定的东区内十几座墓葬的

年代中，M17 的死亡年代相对是属于较早的，至

少在年代数据的概率分布上不晚于 M8。
(四) 关于玉钺的使用

现在我们再来看关于玉钺在西坡墓地中的使

用对象。如前所述，用钺的墓葬为 1 座妇女和幼

儿合葬墓 (M11)，倘若之前推论被认可的话，

还有 M17 为成人和幼儿合葬墓，4 座女性墓葬，

3 座男性墓葬。女性墓葬中 1 座成年者 (M6)，

1 座未成年者 (M34)，1 座是 16 ～ 20 岁的年轻

女性 (M22)，还有 1 座类似于麻风病症的患者

(M31)。3 座男性墓葬中 1 座是核心级人物的墓

葬 (M8)，1 座是未成年的男性 (M9)，1 座为患

有严重的骨髓炎和骨瘤的患者 (M30)。从整个西

坡墓地的墓主人患病情况看，M31 和 M30 墓主人

属墓地中的常年重病患者。除这两例外，还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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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也属常年重病患者，如 M15 墓主脊柱变形，影

响行动，但该墓为较小型墓葬 (3. 99 平方米)，

没有随葬品，所以墓中也未见玉钺。再如 M33
墓主，也患有严重的骨髓炎并导致骨折错位等，

但该墓不在东区，不属于使用玉钺的区域范围。
由上述使用玉钺随葬墓主人的考察情况看，

除 M8 墓主人为首领级人物外，其余基本为妇孺

或疾病患者，因而，此处使用玉钺除了有显示身

份等级的因素外，或许更多地还应具有辟邪、祛

病以及护佑这类因素或色彩
［32］。

西坡墓地出土其玉钺的大小各不相同，这里

也可略做讨论。由表一可以看出，单从测量数据

上看，其中 M34 的 1 件玉钺最大，其次是 M8，

再依 次 是 M17，M11，M22，M30，M9，M31，

M6。其大小顺序除了首领级人物外，基本上为

未成年人，然后是成年人。设想若玉钺的大小与

保护程度相关的话，则首先最需要保护的是未成

年人，其次是身体患病的成年人。

表一 西坡墓地出土玉钺尺寸比较表

序号 墓葬 性别年龄 玉钺数量
玉钺尺寸 (厘米)

(长 × 宽 × 厚)
玉钺位置

1 M6 女，成人 1 12. 9 × 5. 6 × 0. 88 头右侧

2 M8 男，成人 1 22. 9 × 6. 5 × 1. 3 右手外侧

3 M9 男，未成年 1 16. 5 × 4. 8 × 1. 0 填土中，腰部，近右手处

4 M11 女，成人; 幼儿 3
17. 2 × 6 × 1. 5
16. 4 × 6. 6 × 1. 6
17. 2 × 5. 3 × 1. 5

左腿处
右手外侧 (偏上)

右手外侧 (偏下)

5 M17 女，成人; 幼儿 2 16. 6 × 8. 1 × 1. 4
17. 9 × 6. 6 × 1. 7

右手外侧 (偏上)

脚坑中

6 M22 女，16 － 20 1 17. 1 × 6. 6 × 1. 5 头右侧

7 M30 男，成人，患病 1 16. 6 × 8. 6 × 0. 8 右侧盆骨下

8 M31 女，成人，患病 1 13. 0 × 6. 5 × 1. 0 头右侧

9 M34 女，未成年 2 23 × 7 × 1. 8，3. 3
12. 4 × 6. 0 × 1. 0，2. 1

右手外侧
脚坑中

(五) 关于墓地的形成

据所 测 定 的 碳 十 四 年 代 数 据 表 可 以 看 出

(表二)，由于年代测定误差和校正曲线在此段

的特征，校正后的日历年代误差较大，难以明确

地区，分出每座墓葬的年代以及墓葬之间的相对

年代关系，所以这里只能做大致的分析。已测定

年代的 18 座墓葬的数据，除了极个别偏离较大

外，基本处于 3300BC ～2900BC 前后。其中处在

3300BC ～ 3100BC 前 后 的 有 M15，M17，M18，

M27，M29，M8，M14，M16。其 余 则 大 致 在

3100BC ～ 2900BC 年间，有 M1，M3，M4，M5，

M10，M11，M13，M20，M21，30。
发掘者将有随葬品的墓葬依据器物类型做了

分期研究
［33］，同其中测定了年代数据的墓葬进

行比较，吻合度较高，如在偏早段的 M8，M14，

M18 等，在偏晚段的 M3，M11，M13，M30 等

均与测年结果相一致。

墓葬发掘中发现两组墓葬具有相互打破关

系，第一组是 M10 打破 M11，第二组是 M20 打

破 M21。两组的测年结果为:

M10，14C 年代，4370 ± 30BP; 校正年代，16
3015 ～ 2920BC，26 3090 ～ 2910BC。

M11，14C 年代，4403 ± 22BP; 校正年代，16
3090 ～ 2930BC，26 3100 ～ 2930BC。

M20，14C 年代，4344 ± 24BP; 校正年代，16
3010 ～ 2900BC，26 3020 ～ 2900BC。

M21，14C 年代，4432 ± 22BP; 校正年代，16
3270 ～ 3020BC，26 3330 ～ 2930BC。

由数据的概率分布看，两组数据中各自的早

晚关系同墓葬打破关系顺应。
由测年结果可以得到初步的认识是:

第一、墓地的西区和东区可能其起始时间不

会相差太远，因为年代较早的组中既包含了东区

的几座墓葬，也包含了西区的几座墓葬。而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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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由于测定的墓葬数量较少，目前还难以确定其

起始时间。
第二、东区和西区中最初的墓葬可能分属各

自分区中的较大型墓葬。在所测定的墓葬中年代

较早 的 有 西 区 的 M27 和 M29，东 区 的 M14，

M15，M17，M18，M8，M16。这些墓葬中仅有

M15 墓口面积相对较小，而且墓中也没有随葬

品，M14 为中型墓，其余均为 8 平方米以上的大

型墓葬。由目前测定的数据情况看，中、小型墓

葬的出现基本是在这几座大型墓葬之后。
第三、由所测得的 18 座墓葬的年代结果看，

西坡墓地时间跨度大致为 300 年左右。
综上，初步推断东区和西区可能有大致相近

的起始时间，并存在一个并行发展的时期，由此

判断这两个区有可能为一个大家族中两个并行发

展的小家族墓地。

表二 西坡墓地部分人骨样品碳十四测年数据结果
［34］

序号 实验室编号 墓号
碳十四年代

(1950，BP，5568)

树轮校正年代 (OxCal 3. 10)

1σ 2σ

1 SP1701 M1 4270 ± 22 2905 (68. 2% ) 2885BC 2915 (95. 4% ) 2875BC

2 SP1702 M3 4387 ± 22 3080 ( 0. 8% ) 3070BC
3030 (67. 4% ) 2920BC

3090 (15. 0% ) 3050BC
3040 (80. 4% ) 2910BC

3 SP1703 M8 4472 ± 24
3330 (50. 1% ) 3210BC
3180 ( 6. 3% ) 3150BC
3120 (11. 8% ) 3090BC

3340 (70. 2% ) 3150BC
3140 (18. 4% ) 3080BC
3070 ( 6. 9% ) 3020BC

4 SP1704 M11 4403 ± 22
3090 (22. 2% ) 3050BC
3030 (15. 9% ) 3000BC
2990 (30. 2% ) 2930BC

3100 (95. 4% ) 2920BC

5 SP1705 M13 4420 ± 25

3270 ( 1. 6% ) 3250BC
3100 (64. 2% ) 3010BC
2980 ( 1. 1% ) 2970BC
2950 ( 1. 3% ) 2940BC

3310 ( 7. 8% ) 3230BC
3110 (87. 6% ) 2920BC

6 SP1706 M21 4432 ± 22 3270 ( 4. 4% ) 3250BC
3100 (63. 8% ) 3020BC

3330 (17. 0% ) 3230BC
3120 (71. 6% ) 3000BC
2990 ( 6. 9% ) 2930BC

7 SP1707 M14 4446 ± 22
3310 ( 2. 8% ) 3300BC
3290 (17. 6% ) 3230BC
3110 (47. 8% ) 3020BC

3330 (36. 2% ) 3210BC
3190 ( 4. 1% ) 3150BC
3130 (55. 1% ) 3010BC

8 SP1708 M17 4495 ± 23

3340 (28. 7% ) 3260BC
3240 (13. 6% ) 3210BC
3190 (14. 7% ) 3150BC
3130 (11. 2% ) 3100BC

3340 (95. 4% ) 3090BC

9 SP1710 M20 4344 ± 24 3010 (28. 0% ) 2970BC
2960 (40. 2% ) 2900BC 3020 (95. 4% ) 2900BC

10 SP1712 M16 4470 ± 33
3330 (46. 9% ) 3210BC
3180 ( 8. 4% ) 3150BC
3130 (12. 9% ) 3090BC

3340 (95. 4% ) 3020BC

11 SP1713 M18 4507 ± 27
3340 (10. 9% ) 3310BC
3300 ( 5. 6% ) 3260BC
3240 (51. 7% ) 3100BC

3350 (32. 6% ) 3260BC
3250 (62. 8% ) 3090BC

12 SP1714 M4 4289 ± 24 2910 (68. 2% ) 2890BC 2925 (95. 4% ) 2880BC

13 SP1715 M5 4392 ± 23
3090 ( 8. 8% ) 3060BC
3030 (14. 9% ) 3000BC
2990 (44. 5% ) 2920BC

3090 (95. 4% ) 2910BC

14 SP1720 M10 4370 ± 30 3015 (68. 2% ) 2920BC 3090 (10. 4% ) 3050BC
3040 (85. 0% ) 290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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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室编号 墓号
碳十四年代

(1950，BP，5568)

树轮校正年代 (OxCal 3. 10)

1σ 2σ

15 SP1721 M15 4580 ± 60
3500 (14. 3% ) 3430BC
3380 (22. 1% ) 3320BC
3240 (31. 7% ) 3110BC

3520 (95. 4% ) 3090BC

16 SP1724 M30 4370 ± 30 3015 (68. 2% ) 2920BC 3090 (10. 4% ) 3050BC
3040 (85. 0% ) 2900BC

17 SP1725 M29 4490 ± 30

3340 (30. 2% ) 3260BC
3250 (13. 7% ) 3210BC
3190 (13. 0% ) 3150BC
3130 (11. 3% ) 3100BC

3350 (95. 4% ) 3080BC

18 SP1729 M27 4535 ± 24
3360 (19. 5% ) 3320BC
3220 (25. 4% ) 3170BC
3160 (23. 3% ) 3120BC

3370 (29. 4% ) 3260BC
3240 (66. 0% ) 3100BC

(六) 釜灶、簋形器和陶壶的使用

釜灶是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必需物，冥器

釜灶是随葬品中充分体现事死如事生之意的典型

器物之一，在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遗址中多有出

现，如距今 10000 年前后的甑皮岩遗址
［35］，距

今 7000 年前后的河姆渡遗址
［36］

等。西坡遗址发

现陶釜灶组合 11 套，分别出于 M6，M8，M13，

M14， M16， M18， M24， M27， M29， M30，

M31，共 11 座墓葬。
按照发掘者最初依据墓口面积对于大、中和

小型墓葬类型的划分可以发现，随葬釜灶的墓葬

中有 5 座大型墓葬，占 7 座大型墓葬的 70% ; 6
座中型墓葬，占 13 座中型墓葬的 46% ; 没有涉

及小型墓葬。可见，使用釜灶的随葬者应属中等

及其以上身份的人。
从随葬品数量上看，所涉及到的这 11 座墓

葬中，有随葬品 15 件的 1 座，11 件的 2 座，9
件的 3 座，7 件的 1 座，6 件的 4 座。总之，其

随葬品数量均在 6 件以上，而墓地中规格最高的

大型墓葬中的随葬品也仅有 10 件左右。从随葬

品数量上看，反映出釜灶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应为

中等以上的人群。
对随葬釜灶墓主人的年龄做考察后发现: 50

岁左右的有 1 位，45 ～ 50 岁左右的 1 位，45 岁

左右的 1 位，40 ～ 45 岁左右的 1 位，40 岁左右

的 4 位，35 ～ 40 岁左右的 2 位，35 岁左右的 1
位。由此看出，釜灶使用者的年龄多为 40 岁左

右的中年，沿年龄坐标向年龄偏老和偏年轻方向

的个体数渐少，这同墓地中通过人骨 δ15 N 分析

所反映出的营养级的状况基本一致
［37］。

最后看一下随葬釜灶墓主人的男女性别。由

墓葬主人的性别可以看出，其中女性为 5 位，占

11 座墓葬的 45%，似乎略低于男性。考虑到样

本容量等因素，这一数据应是一个大致的结果。
讨论了随葬釜灶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性别年

龄等问题之后，再就釜灶随葬者身份的话题做一

点延伸。前已述及，墓地中墓口面积在 8 平方米

以上的大型墓葬总共有 7 座，没有随葬釜灶的仅

有两座，为 M17 和 M34。由前面所分析的情况

看，属于中等级的一些墓葬都随葬了釜灶，大型

墓葬应无一例外，才能说得通。这两座墓葬之所

以特殊，或许是与这两位墓葬主人均为未成年人

有关。虽然 M17 中有成年人，但可能该墓葬体

现的是以幼儿为主体的。而其他 11 座随葬釜灶

者均为成年人，年龄最小的也在 35 岁上下。
这样看来，釜灶的随葬与否，不仅同等级身

份有关，还应同是否成年或是否成家有关。据民

俗学研究，民间灶神的信仰由来已久，可上溯到

新石器时期。在一些典籍中也可以发现帝王信奉

灶神的记载
［38］。灶神被认为是乡土社会的一位

显赫的家神，至今有些少数民族家庭中仍是以炉

灶位居家庭正中心，家庭之事均围绕此进行。而

且据说灶神还可保家，使家平安，是保护家庭的

诸神中最尊贵体面的
［39］。所以，灶釜同家应是

对应的。
这里再说一下簋型器和陶壶。西坡墓地发现

簋型器共 11 套，是与釜灶同出。陶壶共 8 件，

也均是与釜灶和簋型器同出，只是所涉及墓葬的

数量比出土釜灶和簋型器的墓葬少 3 座。 ( 表

三) 由于这些器物均是出土于墓口面积相对较

大、随葬品较为丰富的中等及其以上的墓葬类型

中，而未成年的较大型墓葬如 M17 和 M34 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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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未出现，可见随葬簋型器和陶壶与随葬釜灶

者的身份、年龄等有相似之处。
综上，若是玉钺主要同辟邪、祛病有关，而

陶钵则主要同性别有关，避开这两种因素的影

响，再参照两座高等级墓葬中所随葬器物的情

况，则随葬器物中的釜灶、簋型器和陶壶的组合

应为较之体现等级的大口缸次一等级的器物组

合，可能也是属于体现等级身份的基本组合。由

于此三种器物据其器形和功能应该分别代表炊

(釜灶)，食 ( 簋形器为存储之用，其形状又类

似小型粮仓
［40］) 和饮 ( 陶壶)，所以西坡墓地

的基本组合均应同食物相关，这显示了民以食为

天的基本需求。依据这 3 种器物，对墓地所做的

较高等级人群的考察显示，3 件器物全部具备的

墓葬在东区有 6 座，其中女性有 4 座，占较大比

例。在西区只有 2 座，均为男性。(表三)

表三 西坡墓地出土釜灶、簋型器和陶壶的墓葬表

序号 墓葬号 性别 /分区 釜灶 (套数) 簋型器 (件数) 陶壶 (件数) 墓口面积 (平方米)

1 M8 男，东 1 2 1 12. 21

2 M14 女，东 1 2 1 5. 76

3 M16 女，东 1 2 1 8. 37

4 M18 女，东 1 2 1 8. 09

5 M27 男，西 1 3 1 16. 90

6 M31 女，东 1 4 1 8 左右

7 M29 男，西 1 2 1 13. 20

8 M30 男，东 1 4 1 6. 38

9 M6 女，东 1 0 1 6. 71

10 M13 男，东 1 0 1 6. 19

11 M24 男，西 1 0 1 5. 13

(七) 关于等级

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是通过墓葬的等级来显示

的，而墓葬等级则是由其随葬品情况、墓葬规格

来推得的。发掘者依据这两种因素将墓地中墓葬

等级做了划分，共划分出 4 个等级
［41］。而以 δ15

N 表示的营养级也存在自己的排序，现将以 δ15N
表示的营养级顺序与墓葬等级做大致的比较。其

比较方式为: 先将 δ15 N 分析值由高到低排序，

根据每一墓葬等级中包含的墓葬数量，将 δ15 N
分析值序列依次分组，然后考察 δ15 N 分析值序

列分组墓葬中所包含的相应墓葬等级的墓葬数

量。(表四)

由表四可以看出，按照墓葬等级划分出的 1
级墓葬有 3 座，按照食物状况分析得到的最前面

的 3 座墓葬中有 2 座属于墓葬等级为 1 级的，即

相符合的程度为 66% 左右。墓葬等级为 2 级的，

有 6 座墓葬，δ15N 分析顺序接下来的 6 座墓葬中

与之相符合的为 2 座，相符合的程度为 33%。
墓葬等级为 3 级的 10 座墓葬中，δ15 N 分析顺序

在接下来的 10 座墓葬中与之相符合的为 1 座，

相符合的程度为 10%。墓葬等级为 4 级的 12 座

墓葬中，δ15N 分析顺序接下来的 12 座墓葬中与

之相符合的为 4 座，相符合的程度为 33%。
由这样一个大致的比较可以看出，高等级墓

葬的符合程度明显高于低等级墓葬。由于高等级

墓葬进行比较的样本较少，这里将墓葬等级 1 级

和 2 级的墓葬放在一起考察，在此范围内可比较

的墓葬数量为 9 座。1 级和 2 级合并之后 δ15N 分

析顺序与之相符合的为 6 座，其符合程度仍为

66%。再次表明西坡墓地较高等级墓葬较之较低

等级墓葬的两个标准之间的符合程度明显较高。
再对上述 δ15 N 分析顺序相当于 3 级和 4 级

墓葬的符合情况做细一些的考察，可以发现，

δ15N 分析相当于 3 级的顺序中有 80% 的是 4 级

的墓葬。而 δ15 N 分析相当于 4 级的顺序中有

58%的是 3 级的墓葬。由此表明，在后面的两个

等级中，3 级和 4 级的墓葬相互颠倒的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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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西坡墓地墓葬等级和 δ15N 分析比较表

序号 墓号 分区
据墓葬等级的

分级
［41］

墓口面积
(平方米)

δ15N 分析值

(‰)［43］
两种等级
比较结果

1 M8 东区 1 12. 21 12. 65

2 M18 东区 2 8. 09 11. 45

3 M27 西区 1 16. 90 10. 83 符合 1 级的 2 /3，即 66%。

4 M29 西区 2 13. 20 10. 78

5 M20 东区 4 3. 29 10. 21

6 M17 东区 1 12. 42 9. 85

7 M30 东区 3 6. 38 9. 83

8 M16 东区 2 8. 37 9. 65

9 M4 东南区 4 3. 63 9. 61 符合 2 级的 1 /3，即 33%。

10 M31 东区 2 8 9. 57

11 M33 东南区 4 4. 03 9. 51

12 M15 东区 4 3. 98 9. 47

13 M28 西区 4 3. 43 9. 45

14 M21 东区 4 4. 94 9. 43

15 M7 东南区 4 3. 03 9. 37

16 M12 东区 4 5. 93 9. 29

17 M25 西区 4 3. 11 9. 23

18 M5 东区 4 6. 95 9. 23

19 M14 东区 3 5. 76 9. 22 符合 3 级的 1 /9，即 10% ; 符合
4 级的 8 /10，即 80%。

20 M6 东区 3 6. 71 9. 14

21 M26 西区 3 6. 82 9. 05

22 M11 东区 2 3. 93 9. 00

23 M22 东区 3 1. 56 8. 90

24 M10 东区 4 4. 86 8. 78

25 M3 东南区 3 5. 56 8. 75

26 M23 西区 4 4. 38 8. 74

27 M32 东南区 4 2. 38 8. 73

28 M1 东南区 4 2. 07 8. 70

29 M24 西区 3 5. 13 8. 59

30 M13 东区 3 6. 19 8. 18

31 M9 东区 3 2. 18 6. 85 符合 4 级的 4 /12，即 33% ; 符
合 3 级的 7 /12，即 58%。

依据上述两种划分等级的标准所划分出的等

级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差别? 初步分析可以看出:

首先，两种方法各自还有些不足或缺欠，比如对

于食物状况分析来说，营养级高不一定真正代表

等级、身份高，如猎手、工匠等特殊群体; 而对

于墓葬等级标准，比如墓葬中器物的文化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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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认定等，是否符合当时的标准……这些可能

都会多多少少地影响各自等级的划分和确定，使

其结果产生偏离。除此之外，以下两点亦值得考

虑。
1. 时间差因素

由于骨骼代谢需要相对较长的周期，因而人

骨食物状况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侧重于反映食

用者在相对较长时间段内的食物状况，而墓葬状

况则更多地代表的是墓主人相对较近时期内的身

份地位、社会状况。若长期状况与短期状况相一

致，则两种分析方法所得结果也应基本一致; 若

两种状况不一致，则两种分析方法所得结果之间

就可能产生偏离。
2. 族群之间丧葬习俗的差别

族群之间丧葬习俗的不同会在墓葬结构、规

格、随葬品种类以及各种器物的器形、质地等方

面显现出差别，难以用同一标准进行衡量。若忽

略这种不同或差别，难免出现偏离，甚至谬误。
关于这一点已有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

比如在《东晋墓葬制度的考古学研究》［44］
一

文中提到的东晋墓葬的情况。据研究发现，有些

家族墓葬的规格与现实社会中的地位不相称。比

如有些比较有背景的家族，其墓葬普遍较小，而

其等级地位稍差一些的家族，其墓葬又反而较

大。研究者认为，这或许与不同的家族在丧葬礼

仪方面崇尚的门风不同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比

较各自家族内部的墓葬规格、等级对应是可行

的，而两个家族之间的比较就未必能行得通了。
上述讨论显示，关于墓葬等级的划分，在文

化面貌分析的前提下，将依照墓葬规格、随葬品

情况及建立的墓葬等级分析方法与食物状况分析

方法结合会更有效。两种分析方法相互补充，可

以对社会的等级、身份有更好地理解、认识，而

二者之间差别的大小，可能会从一定层面上反映

出其中的问题。同时还要结合各族群之间丧葬特

点、习俗，以作为对分析结果的修正。
通过分析，再来看一下应用上述两种分析方

法所得出的结果:

第一、西坡墓地较高等级墓葬 ( 相当于墓

葬等级划分的 1 级和 2 级)，两种分析相符合的

程度约为 66%，其一致性较高。而对于较低等

级墓葬 (相当于墓葬等级划分的 3 级和 4 级)，

两种分析相符合的程度分别约为 10% 和 33%，

其一致性相对较低，而且后两级之间相互颠倒的

情况较大。这似乎表明西坡墓地较高层次的阶层

相对于较低层次的阶层更为稳定，或许也反映了

当时西坡家族的社会状况或特点。
第二、结合墓葬规格来看，西区和东区之间

存在些差距，比如在墓口面积、墓葬结构的复杂

程度上，西区的 M27 均超过了东区的 M8。若同

一而论，M27 其级别应高于 M8。依据出土随葬

品情况定出的墓葬价值来看，M8 高于 M27，但

由于 M27 在墓口面积、结构方面明显优于 M8，

所以，虽然两者均属于 1 级，但 M8 仍居于 M27
之后。综合分析，实际 M8 墓主人的实力是高于

M27 的，由 δ15N 所显示的营养级来看，M8 墓主

的营养级是整个墓地中最高的，也明显高于 M27
的，两者之间的差值约为 2. 8‰，差别较明显;

而人骨个体间牙齿状况的观察结果也表明，M8
墓主人也是整个墓地中牙齿状况最好的，磨耗度

仅为 2 ～ 3，属较轻度，而 M27 墓主牙齿磨耗度

3 ～ 4，则属中等磨耗度
［45］。这些均显示了 M8

墓主人良好的生活状况，相比之下，M27 墓主人

还是差一些。再从西区和东区的墓葬人数来看，

西区仅有 7 座墓葬，而东区已达 20 座，显示出

东区在成员数量上也优于西区。食物状况分析结

果也显示了东区人群的营养状况要普遍好于西区

人群。基于此，西区内出现较高规格的墓葬，显

示了这两个家族之间在丧葬礼仪上有可能存在差

别，此时对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若用同一个标准

来界定的话，可能会有些偏离。所以，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进行分区考察，建立各自的标准，等级

划分更为客观和有效。
四、结 语

西坡墓地的西区和东区，应是一个大家族中

并行的两个分支家族的墓葬群。两个小家族之间

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
西坡时代距今 5000 多年，为仰韶文化庙底

沟类型偏晚期，此时的社会有了较为严格的家族

墓地管理、丧葬规则、用器制度，加之食物享用

上的等级差别、相对较为稳定的家族体系、明确

的社会分层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当时社会

的发展状况以及文明形成或演进的步伐，是我们

深入探讨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难得的资料，值得深

入研究。
以上仅是笔者的粗浅认识，本意是希望通过

对西坡墓地的案例研究，探寻多学科结合的研究

模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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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程中得到仇士华先生的指导，特此致

谢!

该研究得到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

资助项目基金资助，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

程项目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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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再现画像砖

王豫洁

(河南省许昌市文物工作队，河南 许昌 461000)

2012 年 6 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供水工程建

设，受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委托，许昌市文物工作队对许昌十

王墓地进行了勘探和发掘。该墓地第 31 号东汉

墓中，出土了凤鸟太阳及马车平安出行画像封门

砖等。
车马出行画像砖长 46 厘米，宽 18 厘米，厚

9． 4 厘米。画像砖图案从左向右分三个区，分

别为富贵漂亮的凤凰、太阳、悠闲安详的小鸡和

活泼可爱的家雀，马车、车上的主人、扬鞭催马

的车夫及前面引路的持戟导从; 高大阔气的阙

门，阙门为双层重檐四阿顶式，阙身饰有菱形格

纹;一座宽敞明亮的四阿顶式 宫 殿 ，宫 殿 双 开

门，左边门上饰有纵向水波纹，右边门上饰有拟

人化衔环铺首，宫殿旁种着郁郁葱葱的大树。可

能是马的嘶鸣声惊起了树丛中一行白鹭，飞翔于

空中。
画面上无论是马车前面引路的持戟导从，还

是扬鞭催马的车夫，都栩栩如生; 更可爱的是那

匹马在车夫的鞭策下，昂首嘶鸣，奋蹄前奔，恨

不得拉着主人一步跨向理想的极乐世界; 这是一

幅典型的升天图，墓主人乘坐马车要去他理想的

天国。
整幅画面和谐紧凑，其乐融融，代表了汉代

民众希望死后到达的理想境界; 表现了汉代贵族

和财主们所追求的死后的享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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